[bookmark: _GoBack]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624,5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624,5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A02320700 医用内窥镜
	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系统
	1.00（套）
	1,624,500.00
	工业
	是
	否
	否
	否
	否


采购包2：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207,5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207,5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A02320700 医用内窥镜
	肛瘘镜
	1.00（项）
	207,500.00
	工业
	是
	是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系统
	1.00（套）
	1,624,500.00
	总价
	无


采购包2：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肛瘘镜
	1.00（套）
	207,500.00
	总价
	无


★注：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320700 医用内窥镜
	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系统
	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系统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320700 医用内窥镜
	肛瘘镜
	肛瘘镜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320700 医用内窥镜
	肛瘘镜
	肛瘘镜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采购包2：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系统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一、▲总体要求：
 1、为确保产品的稳定、兼容和耐久性，确保手术安全性，以及售后服务一致性，本标段的产品关节内窥镜及手术器械、等离子射频手术系统，手术动力系统为同一品牌。
 二、4K医用内窥镜摄像系统参数要求：
 2.1  4k超高清摄像主机
 2.1.1 可同步实时输出3840×2160P和1920×1080P分辨率动态图像;
 2.1.2 具备≥9种图像功能，包括色彩增强、≥3倍电子变焦、降噪、HDR、构造增强、图像镜像、冻结、录像和拍照临床常用功能；
 2.1.3 可输出BT.2020和BT.709色域图像（提供投标产品说明书或投标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2.1.4 可适应多镜种，包括多规格椎间孔镜和关节镜，无需手动调节图像模式；
 ▲2.1.5 主机接口支持同时4K画质输出≥6路，包括DP×1、HDMI×1、12G-SDI×4（提供投标产品说明书或投标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2.1.6  SDI接口可根据需要设定输出模式，实现同接口3G与12G切换（提供投标产品说明书或投标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2.1.7 内置大容量存储，同时支持外接存储和内部存储，满足同时≥2路超高清图像抓取和超高清视频存储；刻录图像分辨率3840×2160/1920×1080/1280×720可选；刻录图像质量低/中/高可选；图像编码方式支持H.264/H.265可选；系统存储剩余时间与刻录状态实时提示；触摸屏可以回放刻录内容。（提供投标产品说明书或投标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2.1.8 应用部分至少满足电气安全CF型（提供投标产品说明书或投标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2.1.9 系统具备动态亮度稳定技术，可改善非匀滑、开阔场景下图像亮度区域差异，提升整体细节展示（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文件或投标产品说明书证明）;
 2.1.10系统具备图像红色区分度增强技术，增加红色的对比层次，提升出血点及出血覆盖区域边界与黏膜表面毛细血管区分（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文件或投标产品说明书证明）;
 2.2   摄像头
 2.2.1 图像采用超高清4K CMOS传感器，有效物理采集像素大于820万;
 2.2.2 通过按键可启动功能菜单，菜单功能≥11种
 ▲2.2.3 摄像头防水、防尘，防护等级不低于IP68（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文件或投标产品说明书证明）；
 ▲2.2.4 支持低温等离子灭菌（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文件或投标产品说明书证明）；
 2.2.5快捷功能按键数≥3个，可自定义功能;
 2.2.6可光学变焦摄像头，齐焦设计;
 2.3   医用冷光源
 2.3.1 灯珠有效工作寿命≥30000小时;
 2.3.2 支持触摸屏操作与显示；支持一键待机，操作方式除触摸屏滑动与点按外支持物理旋钮方式调节；光源等级≥100级，调节精度1级;
 2.3.3 色温5700K±20%;
 2.3.4工作噪声≤50dB；
 2.4  4K超高清监视器
 2.4.1 尺寸≥32英寸，支持显示分辨率≥3840×2160;
 2.4.2对比度1500:1;
 2.4.3标准亮度≥850cd/m2；
 2.4.4具有图像增强功能;
 三、关节内窥镜参数：
 3.1  0°关节内窥镜：
 3.1.1 视向角0°；
 3.1.2 工作长度175mm±2%；
 3.1.3 最大插入部外径4mm±2%；
 3.1.4 照度≥1500lx，
 3.1.5 分辨率≥31.5lp/mm，    
 3.2  30°关节内窥镜：
 3.2.1 视向角30°；
 3.2.2 工作长度175mm±2%；
 3.2.3 最大插入部外径4mm±2%；
 3.2.4 照度≥1500lx，
 3.2.5 分辨率≥31.5lp/mm
 四、手术动力系统参数要求：
 4.1 主机：
 4.1.1 设备的电源压和频率：输入220 V±22 V，50 Hz±1 Hz；
 4.1.2 设备输入功率：≥500VA；
 4.1.3 适用于骨科或其他外科手术中对人体骨组织和（或）软组织的钻削、磨削、刨削处理；
 4.1.4 采用触摸屏设计，尺寸：≥7英寸，显示转速、运行方向、连接手柄、冲水量，微型马达电动输出，具备高速瞬停功能，电源线长度≧3.0m；
 4.1.5 具备注水和冷却功能，可自由选择注水量：0~100 ml/min；
 4.1.6 故障自动诊断，发生故障自动停止工作并显示故障代码，支持排查故障，发生故障后主机可自动停止工作，确保安全；
 4.2 脚踏开关：
 4.2.1 控制手柄启停、转速，切换手柄模式，无极变速；
 4.2.2 防水等级IPX8；
 4.3 高速手柄：
 4.3.1 无碳刷电机，转速1,000-60,000转/分可调；
 4.3.2 电机线缆长度≧3.0m；
 4.4 磨钻头：
 4.4.1 一次性磨钻头1：金刚砂型、直径4.0mm±2%、工作长度：110mm±2%、UBE手术使用；
 4.4.2 一次性磨钻头2：切削刃型、直径4.0mm±2%、工作长度：110mm±2%、UBE手术使用；
 4.4.3 磨钻头1：金刚砂型、直径2.0mm±2%、工作长度：110mm±2%、UBE手术使用，可重复消毒；
 4.4.4 磨钻头2：金刚砂型带保护鞘、直径3.0mm±2%、工作长度：110mm±2%、UBE手术使用，可重复消毒；
 4.4.5 磨钻头3：金刚砂型、直径4.0mm±2%、工作长度：110mm±2%、UBE手术使用，可重复消毒；
 五、等离子射频手术系统参数要求：
 5.1主机：
 5.1.1 电源：AC220V±10%，50Hz±1Hz；
 5.1.2 工作频率：≥100KHz，电压范围：0-316Vrms@100kHz；
 5.1.3 输出功率：≤400W；
 5.1.4 工作温度：40-70℃；
 ▲5.1.5 具有射频消融功能（双极射频电极消融）和等离子消融切割功能；
 5.1.6 主机具备自动保护装置：主机内部的电路系统能够连续监控能量输出，并且在出现瞬间峰值电流时自动暂停能量输出；
 5.1.7 输出时间可控制900毫秒内；
 5.1.8 消融切割:最大峰值电压695Vp±10%，凝固止血:最大峰值电压280Vp±10%；
 5.1.9 双极消融切割：1-9档可调，且保持输出频率100khz±10%，负载阻抗250Ω±20%,档位处于1档时：输出功率＜2W，处于9档时输出功率≥330W，双极凝固止血：1-9档可调，档位处于1档时：输出功率＜2W，处于9档时输出功率≥60W；
 5.1.10 电极采用双极或多级设计，无需接负极板使用；
 5.1.11 具备智能记忆常用电极参数设定值功能；
 5.1.12 主机可匹配脊柱椎间盘、膝、髋、肩、肘、腕、踝手术专用刀头、可用于椎间孔镜手术、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技术（UBE）、经皮穿刺等离子体髓核成型术、关节镜手术等；
 ▲5.1.13 椎管外电极：刀杆长度≥135mm，刀杆直径≥4.0mm，电极角度90度，头端陶瓷头设计（提供实物照片或投标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5.1.14 一体式化刀头：前端工作电极可伸缩设计，伸出及回缩状态下可单独工作（提供实物照片或投标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六、脊柱微创手术器械参数要求：
 6.1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1（2支）：逐级扩张管，长度220mm±2%，外径4mm±2%，实心；
 6.2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2（1支）：逐级扩张管，长度200mm±2%，外径6mm±2%；
 6.3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3（1支）：逐级扩张管，长度180mm±2%，外径8mm±2%；
 6.4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4（1支）：逐级扩张管，长度160mm±2%，外径10mm±2%；
 6.5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5（1支）：逐级扩张管，长度160mm±2%，外径6mm±2%；
 6.6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6（1支）：逐级扩张管，长度140mm±2%，外径8mm±2%；
 6.7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7（1支）：逐级扩张管，长度120mm±2%，外径10mm±2%；
 6.8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8（1支）：半套管，长度50mm±2%，外径10mm±2%；
 6.9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9（1支）：半套管，长度60mm±2%，外径12mm±2%；
 6.10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10（1支）：半套管，长度90mm±2%，外径10mm±2%；
 6.11 神经剥离器（1把）：长度158mm±2%，厚度5mm±2%；
 6.12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1（1把）：长度100mm±2%，拉钩宽4mm±2%；
 6.13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2（1把）：长度100mm±2%，拉钩宽8mm±2%；
 6.14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3（1把）：长度100mm±2%，两端拉钩宽度分别为：2mm±2%，3mm±2%；
 6.15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4（1把）：长度100mm±2%，两端拉钩宽度分别为：4mm±2%，5mm±2%；
 6.16 神经剥离子1（1把）：双头型剥离子，长度300mm±2%，刃宽3mm±2%，两端角度为：0度、15度；
 6.17 神经剥离子2（1把）：双头型剥离子，长度300mm±2%，刃宽3mm±2%，两端角度为：25度、35度；
 6.18 骨拉钩（1把）：长度120mm±2%，外径9mm±2%，内径7mm±2%；
 6.19 吸引管（1支）：角度135度，直径4mm±2%；
 6.20 骨探针（1支）：长度100mm±2%，前端直径4mm±2%；
 6.21 椎间盘铰刀1（1把）：长度220mm±2%，刃宽4mm±2%；
 6.22 椎板咬骨钳1（1把）：可调方向椎板咬骨钳，长度220mm±2%，角度110±2%度，
 刃宽2mm±2%；
 6.23 椎板咬骨钳2（1把）：可调方向椎板咬骨钳，长度220mm±2%，角度110±2%度，
 刃宽3mm±2%；
 6.24 椎板咬骨钳3（1把）：可调方向椎板咬骨钳，长度220mm±2%，角度130±2%度，
 刃宽2mm±2%；
 6.25 椎板咬骨钳4（1把）：可调方向椎板咬骨钳，长度220mm±2%，角度130±2%度，
 刃宽3mm±2%；
 6.26 椎板咬骨钳5（1把）：可调方向弧形椎板咬骨钳。长度220mm±2%，角度130±2%度，刃宽2mm±2%；
 6.27 椎板咬骨钳6（1把）：可调方向弧形椎板咬骨钳，长度220mm±2%，角度130±2%度，刃宽3mm±2%；
 6.28 椎板咬骨钳7（1把）：可调方向弧形椎板咬骨钳，长度220mm±2%，角度110±2%度，刃宽4mm±2%；
 6.29 椎板咬骨钳8（2把）：可调方向弧形椎板咬骨钳，长度180mm±2%，角度110±2%度，刃宽2mm±2%；
 6.30 髓核钳1（1把）：长度180mm±2%，刃宽4mm±2%，谷粒型，直型；
 6.31 髓核钳2（1把）：长度180mm±2%，刃宽4mm±2%，谷粒型，上翘型；
 6.32 髓核钳3（1把）：长度180mm±2%，刃宽3mm±2%，球型，上翘型；
 6.33 髓核钳4（1把）：长度180mm±2%，刃宽4mm±2%，方形，直型；
 6.34 髓核钳5（2把）：长度180mm±2%，刃宽3mm±2%，方形，直型；
 6.35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11（1支）：长度150mm±2%，外径12mm±2%；
 6.36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12（1支）：长度140mm±2%，外径14mm±2%；
 6.37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13（1支）：长度130mm±2%，外径16mm±2%；
 6.38 骨凿1（1把）：刃宽5mm±2%，角度15度；
 6.39 骨凿2（1把）：刃宽5mm±2%，角度30度；
 6.40 骨凿3（1把）：刃宽5mm±2%，直型；
 6.41 骨凿4（1把）：刃宽5mm±2%，L型；
 6.42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5（1把）：半折弯拉钩，长度100mm±2%，拉钩宽10mm±2%，右折弯；
 6.43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6（1把）：半折弯拉钩，长度100mm±2%，拉钩宽10mm±2%，左折弯；
 ▲6.44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7（1把）：挡板拉钩，长度100mm±2%，拉钩宽5mm±2%，
 右挡板（提供实物照片或投标产品检测报告证明）；
 6.45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8（1把）：挡板拉钩，长度100mm±2%，拉钩宽5mm±2%，
 左挡板；
 6.46 神经剥离子3（1把）：长度255mm±2%，外径9mm±2%，实心；
 6.47 椎间盘铰刀2（1把）：直型铰刀，长度200mm±2%，刃宽7mm±2%；
 6.48 刮匙1（1把）：长度170mm±2%，刃宽3mm±2%，直型；
 6.49 刮匙2（1把）：长度170mm±2%，刃宽4mm±2%，直型；
 6.50 刮匙3（1把）：长度170mm±2%，刃宽3mm±2%，空心刮匙，侧弯型；
 6.51 刮匙4（1把）：长度170mm±2%，刃宽4mm±2%，空心刮匙，侧弯型；
 6.52 骨锤（1把）：长度245mm±2%；
 6.53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14（2支）：外径6mm±2%，长度120mm±2%，角度0°
 6.54 骨导引针1（2支）：直径4mm±2%，长度130mm±2%
 6.55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15（8支）：外径6mm±2%，长度115mm±2%，角度30°
 6.56 骨导引针2（8支）：直径4mm±2%，长度125mm±2%
七、★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4K医用内窥镜摄像系统
	1
	套
	 

	2
	医用内窥镜冷光源
	1
	套
	 

	3
	0°关节内窥镜
	2
	支
	 

	4
	30°关节内窥镜
	8
	支
	 

	5
	手术动力系统
	1
	套
	 

	6
	高速手柄
	2
	支
	 

	7
	一次性磨钻头
	2
	支
	 

	8
	磨钻头
	3
	支
	 

	9
	等离子射频手术系统
	1
	套
	 

	10
	一次性射频消融电极针
	1
	支
	椎管外陶瓷头电极

	11
	一次性射频消融电极针
	1
	支
	椎管内可伸缩两用电极

	12
	脊柱微创手术通道扩张管
	24
	支
	 

	13
	神经剥离器
	1
	把
	 

	14
	脊柱手术用神经拉钩
	8
	把
	 

	15
	神经剥离子
	3
	支
	 

	16
	骨拉钩
	1
	把
	 

	17
	吸引管
	1
	支
	 

	18
	骨探针
	1
	支
	 

	19
	椎间盘铰刀
	2
	把
	 

	20
	椎板咬骨钳
	9
	把
	 

	21
	髓核钳
	6
	把
	 

	22
	骨凿
	4
	把
	 

	23
	刮匙
	4
	把
	 

	24
	骨锤
	1
	把
	 

	25
	骨导引针
	10
	支
	 





采购包2：
标的名称：肛瘘镜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1、光学肛瘘镜，8（±2）°角，带角度目镜，外径3.3（±0.2）*4.7（±0.2）mm，工作长度≥18cm。
2、直型工作通道可进入直径≥2.5mm的器械。
★3、抓钳，可旋转，直径≥2mm，长度≥30cm，双动钳夹，手柄无棘齿，带单极电凝接口。
★4、肛瘘刷，包含三环手柄，1个外鞘，有至少4.0mm，4.5mm，5.0mm三个外径尺寸的刷子可选。
★5、电凝电极，球状，7（±1）Fr，长度≥53cm，用于瘘管切除术。
6、扩肛器，用于配合肛瘘治疗，三叶片设计，直径27（±1）mm，长度≥6cm，带锁齿。
7、导光束，直径≤3.5 mm,长度≤230 cm。
8、集成光纤传输，支持高温高压消毒。
9、人体工程学手柄设计。
★配置清单：
1.肛瘘镜   1根
2.抓钳     1把
3.肛瘘刷   1把
4.电凝电极 1根
5.扩肛器   1个
6.导光束   1根
7.手柄     1把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采购包2：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交货时间
	原则上合同签订后90天内完成交货及安装调试。（中标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须及时备货，在接到采购人正式通知的前提下2周内须将货物及时送到交货地点）

	2
	★
	交货地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3
	★
	支付方式
	一次付清

	4
	★
	付款进度安排
	1、1.中标人申领货款前，应向采购人提供应付货款(合同总价)的税务发票。 2.中标人必须严格遵照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若因中标人延迟提供发票或提供的发票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延迟付款，且不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中标人开具的发票不符合税收法规或税务机关相关规定而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中标人负责赔偿，且中标人应按发票票面金额2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采购人有权向有关机关报案。 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在送达采购人前如发生丢失、灭失或被盗等情况，导致相应票据未顺利送达采购人的，中标人应负责按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向采购人提供相应资料，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合同款项，且不承担违约责任，该种情况下中标人仍应履行合同义务；中标人开具的发票送达并经采购人签收后，若发生丢失，中标人应积极协助采购人，按照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提供相应资料。 3，中标人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本项目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验收。 验收结果合格的，中标人凭验收报告办理相关手续；验收结果不合格的，将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还可能会报告本项目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6
	★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整机质保36个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期内所更换零部件由供应商及时提供，供应商技术服务人员的一切费用自理。

	7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违约责任： 1 采购人违约责任 1.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收供应商货物或服务。 2 供应商违约责任 2.1供应商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或采购人指定的时间交付货物或服务，包括与货物配套及服务响应的所有凭证。如延期交货，供应商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并取得了采购人的书面同意。若超过约定的交货期限，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延期交货违约金。每逾期1天供应商应按合同价格的0.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直至供应商交货为止。如供应商延期交货超过_30 日，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2 供应商交付的货物质量应符合合同规定。货物质量或服务质量不符合规定时，供应商应按合同总价的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期限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采购人，否则，视供应商因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按上述7.2.1条款相关规定支付违约金给采购人。 2.3 若供应商交付货物或服务经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供应商应在收到检测报告后_7_日内无条件为采购人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未更换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4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擅自将本合同下权利或义务部分或全部转让任何第三方时，供应商应按合同总价的_5_%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2.5如供应商根据本合同约定应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或应赔偿采购人的损失的，采购人有权从其应向供应商支付的合同款或质保金中扣除；不足部分，供应商应以补足。 争议解决 1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协商不能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争议。 2 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部分外，本合同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3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8
	
	包装方式及运输
	1、货物包装及运输 1.1采用标准木箱包装,集装箱运输。适用于长途海运或空运及中国内陆联运要求，必需防震、防水、防锈。若在运输过程中设备出现损伤，责任应由供应商负责。 ★1.2、若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按照《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 财办库〔2020〕123号的要求执行。（注：《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标准详见中国政府采购网。） 2、现场开箱检验 2.1在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供应商应在7天内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在采购单位技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开箱清点货物，组织安装、调试，并承担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依据供应商提供的装箱清单、检验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及质量标准等有关资料，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并会同有关部门人员共同开箱检验，如有短缺、规格质量不符、资料不全等，由供应商在7日内给予更换、补齐，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3、提供的技术资料（如涉及） 3.1提供主机及配套设备使用说明书、维护手册； 3.2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性文件； 3.3其它相关技术资料。 4、安装、售后服务及其它要求 4.1安装及培训 4.1.1合同签订两周内，供应商提供设备安装条件的技术要求与技术指导。设备安装后，采购人有权委托中国有资格的单位对上述仪器进行精度校核。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1.2安装时间：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的地点现场后，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7天内负责派合格的工程师到用户现场进行设备安装、调试，达到正常运作要求，保证采购人正常使用。 4.1.3 技术培训：供应商需派专业技术人员到采购人指定的地点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进行使用操作、设备维修、保养等技术的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的医师学会为止，且工程技术人员能熟练独立工作，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 4.1.4 供应商安装调试设备。 4.1.5 供应商应在规定的安装调试期内完成该项工作。如因供应商责任而造成延期，所有因延期而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2售后服务 4.2.1专业维修站：国内设有或中标后配备专业的固定维修站。 4.2.2 维修工程师：国内有或中标后配备专职的维修工程师。 4.2.3配件仓库及售后服务中心：国内有或中标后配备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中心。（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2.4维修响应速度 ：（1）2个小时内作出维修方案；（2）如4小时内无法电话解决问题，维修人员必需在8小时之内到达现场（含节假日），明确故障后，非大型配件小于36小时内到场（含节假日），大型配件需于10日内到达现场（含节假日） 4.2.5设备停产后的备件供应：十年零配件供应，其价格不超过本次投标的零备件报价的80%，且保证在以后市场价下降时相应下调。保修期后，供应商仍应上门维修，维修机器只收取材料费，供应商专业技术服务人员的一切费用全部自理。 4.2.6供应商在保修期内应定期提供预防性保养服务至少2次/年 (每半年巡检一次)，所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2.7保修期后维修实行先修后付款，人员及配件到场时间按上述相关要求执行。 4.2.8保修期后维修，采购人如果决定买保，则买保合同中的人员及配件到场时间按上述相关要求执行。 4.2.9保修期后的维修结算方式为：本次维修完成设备正常运行满三个月后收取维修费。远程软件维修费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4.2.10供应商提供终身维修服务和硬件支持下的软件升级。 4.3 供应商需提供采购人招标所要求的全套附件，专用工具按原厂标准和清单验收。 ▲4.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报出详细的配置产品清单及说明。 ▲4.5为保证产品质量，投标人如不是投标产品制造商的，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产品质保书（加盖制造商公章（鲜章））。 4.6所有涉及第三方产品的采购、安装、调试均由供应商负责完成，并保证其正常运转和售后服务，且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5、国产设备生产日期须在交货日期往前追溯6个月以内。


采购包2：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交货时间
	原则上合同签订后90天内完成交货及安装调试。（中标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须及时备货，在接到采购人正式通知的前提下2周内须将货物及时送到交货地点）

	2
	★
	交货地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3
	★
	支付方式
	一次付清

	4
	★
	付款进度安排
	1、1.中标人申领货款前，应向采购人提供应付货款(合同总价)的税务发票。 2.中标人必须严格遵照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若因中标人延迟提供发票或提供的发票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延迟付款，且不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中标人开具的发票不符合税收法规或税务机关相关规定而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中标人负责赔偿，且中标人应按发票票面金额2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采购人有权向有关机关报案。 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在送达采购人前如发生丢失、灭失或被盗等情况，导致相应票据未顺利送达采购人的，中标人应负责按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向采购人提供相应资料，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合同款项，且不承担违约责任，该种情况下中标人仍应履行合同义务；中标人开具的发票送达并经采购人签收后，若发生丢失，中标人应积极协助采购人，按照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提供相应资料。 3，中标人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本项目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验收。 验收结果合格的，中标人凭验收报告办理相关手续；验收结果不合格的，将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还可能会报告本项目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6
	★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整机质保36个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保修期内所更换零部件由供应商及时提供，供应商技术服务人员的一切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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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违约责任： 1 采购人违约责任 1.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收供应商货物或服务。 2 供应商违约责任 2.1供应商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或采购人指定的时间交付货物或服务，包括与货物配套及服务响应的所有凭证。如延期交货，供应商应及时书面通知采购人并取得了采购人的书面同意。若超过约定的交货期限，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延期交货违约金。每逾期1天供应商应按合同价格的0.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直至供应商交货为止。如供应商延期交货超过_30 日，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2 供应商交付的货物质量应符合合同规定。货物质量或服务质量不符合规定时，供应商应按合同总价的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并须在采购人要求的期限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采购人，否则，视供应商因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按上述7.2.1条款相关规定支付违约金给采购人。 2.3 若供应商交付货物或服务经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供应商应在收到检测报告后_7_日内无条件为采购人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未更换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2.4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供应商擅自将本合同下权利或义务部分或全部转让任何第三方时，供应商应按合同总价的_5_%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2.5如供应商根据本合同约定应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或应赔偿采购人的损失的，采购人有权从其应向供应商支付的合同款或质保金中扣除；不足部分，供应商应以补足。 争议解决 1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协商不能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争议。 2 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部分外，本合同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3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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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方式及运输
	1、货物包装及运输 1.1采用标准木箱包装,集装箱运输。适用于长途海运或空运及中国内陆联运要求，必需防震、防水、防锈。若在运输过程中设备出现损伤，责任应由供应商负责。 ★1.2、若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按照《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 财办库〔2020〕123号的要求执行。（注：《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标准详见中国政府采购网。） 2、现场开箱检验 2.1在货物到达交货地点后，供应商应在7天内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在采购单位技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开箱清点货物，组织安装、调试，并承担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依据供应商提供的装箱清单、检验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及质量标准等有关资料，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并会同有关部门人员共同开箱检验，如有短缺、规格质量不符、资料不全等，由供应商在7日内给予更换、补齐，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3、提供的技术资料（如涉及） 3.1提供主机及配套设备使用说明书、维护手册； 3.2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性文件； 3.3其它相关技术资料。 4、安装、售后服务及其它要求 4.1安装及培训 4.1.1合同签订两周内，供应商提供设备安装条件的技术要求与技术指导。设备安装后，采购人有权委托中国有资格的单位对上述仪器进行精度校核。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1.2安装时间：货物到达采购人指定的地点现场后，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7天内负责派合格的工程师到用户现场进行设备安装、调试，达到正常运作要求，保证采购人正常使用。 4.1.3 技术培训：供应商需派专业技术人员到采购人指定的地点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进行使用操作、设备维修、保养等技术的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的医师学会为止，且工程技术人员能熟练独立工作，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 4.1.4 供应商安装调试设备。 4.1.5 供应商应在规定的安装调试期内完成该项工作。如因供应商责任而造成延期，所有因延期而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2售后服务 4.2.1专业维修站：国内设有或中标后配备专业的固定维修站。 4.2.2 维修工程师：国内有或中标后配备专职的维修工程师。 4.2.3配件仓库及售后服务中心：国内有或中标后配备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中心。（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2.4维修响应速度 ：（1）2个小时内作出维修方案；（2）如4小时内无法电话解决问题，维修人员必需在8小时之内到达现场（含节假日），明确故障后，非大型配件小于36小时内到场（含节假日），大型配件需于10日内到达现场（含节假日） 4.2.5设备停产后的备件供应：十年零配件供应，其价格不超过本次投标的零备件报价的80%，且保证在以后市场价下降时相应下调。保修期后，供应商仍应上门维修，维修机器只收取材料费，供应商专业技术服务人员的一切费用全部自理。 4.2.6供应商在保修期内应定期提供预防性保养服务至少2次/年 (每半年巡检一次)，所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4.2.7保修期后维修实行先修后付款，人员及配件到场时间按上述相关要求执行。 4.2.8保修期后维修，采购人如果决定买保，则买保合同中的人员及配件到场时间按上述相关要求执行。 4.2.9保修期后的维修结算方式为：本次维修完成设备正常运行满三个月后收取维修费。远程软件维修费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4.2.10供应商提供终身维修服务和硬件支持下的软件升级。 4.3 供应商需提供采购人招标所要求的全套附件，专用工具按原厂标准和清单验收。 ▲4.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报出详细的配置产品清单及说明。 ▲4.5为保证产品质量，投标人如不是投标产品制造商的，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产品质保书（加盖制造商公章（鲜章））。 4.6所有涉及第三方产品的采购、安装、调试均由供应商负责完成，并保证其正常运转和售后服务，且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5、国产设备生产日期须在交货日期往前追溯6个月以内。


3.4.其他要求
无

